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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人社发〔2022〕25号

省人社厅 省发改委 省财政厅 省农业农村厅
省乡村振兴局关于做好2022年脱贫人口

稳岗就业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县人社局、发改委（局）、财政局、农业农村局、

乡村振兴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落实《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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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中发〔2022〕1号）、《中共湖北省委 省人民政府关

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鄂发

〔2022〕1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农

业农村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做好 2022 年脱贫人口稳岗就

业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22〕13号）部署安排，做好我

省 2022年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目标任务

（一）保持规模稳定。按照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的要

求，帮助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脱贫人口实现就业，帮助已

就业脱贫人口稳定就业，推动全省脱贫人口（含防返贫监测对

象，下同）务工规模不低于 208.4万人。各县（市、区）目标

任务具体见附件。

（二）聚焦重点区域。将 37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易

地搬迁安置区作为稳岗就业工作的重点地区，推动劳务协作、

项目援建、帮扶资金等各类资源倾斜支持，保持脱贫人口务工

规模稳定，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失业返贫的底线。

（三）关注重点人群。及时为防返贫监测对象（边缘易致

贫户、脱贫不稳定户、突发严重困难户）提供就业服务，帮助

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监测户实现就业。

二、推进重点工作

（四）深化劳务协作。深化省际省内劳务协作，提升组织

化程度。继续强化与东部省市劳务协作，拓展人员输出、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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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就业服务、政策扶持、权益保障等协作内容。全面开展

省内劳务协作，省内劳务协作结对双方要签订劳务协议，帮扶

地区要组织辖区内用工企业定向吸纳受帮扶地区脱贫人口。输

出地要加强输出管理服务，输入地要努力将脱贫人口稳在企

业、稳在岗位。

（五）做强劳务品牌。加强劳务品牌孵化培育，结合各地

区历史文化传承、特色优势产业、就业规模、培训优势等资源

禀赋，针对性制定劳务品牌发展规划和建设方案，积极开展“一

县一品”“一县多品”劳务品牌创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易地搬迁安置区以及脱贫人口、搬迁群众、农村留守妇女较多

的地区，要立足本地人力资源优势，围绕制造业、建筑业、快

递物流等就业容量大的领域，培育一批有特色的劳务品牌，促

进脱贫人口稳定就业。

（六）支持产业发展促进就业。支持各地大力发展县域经

济，发展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引导脱贫劳动力参与乡村建设和

乡村产业发展，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支持的优势特色产业项目，优先吸纳脱贫人口就业，参与项

目建设。扩大以工代赈实施范围，在农村厕所革命、冷链物流

设施、高标准农田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等项目建设领域推广

以工代赈方式，优先吸纳脱贫人口参与工程建设，获取劳务报

酬，劳务报酬发放比例原则上不低于项目资金的 15%。

（七）规范帮扶车间建设。强化就业帮扶车间就业帮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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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对吸纳脱贫人口数量多的，延长产业链条，扩大生产规模，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为脱贫人口提供更多、更稳定的就业机会；

对帮扶责任发挥不够的取消就业帮扶车间标识，不再享受扶持

政策。鼓励各地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对就业帮扶车间实施阶梯

式、差异化的奖补，探索通过政府采购等方式解决就业帮扶车

间订单不足等问题，支持就业帮扶车间转型升级、做大做强，

扩大吸纳脱贫人口的规模。

（八）鼓励返乡入乡创业。鼓励乡村能人创办以吸纳脱贫

人口为主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增产增

收。深入实施“我兴楚乡·创在湖北”返乡创业行动计划，加

强创业平台建设，完善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加大财政政策支持，

按规定落实税费减免、场地安排、吸纳就业补贴、社会保险补

贴、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创业培训等政策，为脱贫人口创造

更多就地就近就业机会。

（九）统筹用好乡村公益岗位。依托乡村建设行动和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等，统筹用好各类乡村公益性岗位，托底安

置其中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的弱劳力、半劳力和无法外出、

无业可就且有能力胜任岗位工作的脱贫人口。进一步规范乡村

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已被“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确认为“丧

失劳动力”或“无劳动力”的脱贫人口，不纳入公益性岗位安

置对象范围。用人单位应为乡村公益性岗位安置人员购买意外

伤害商业保险，乡村公益性岗位劳动合同或劳务协议期限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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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1年；过渡期内，乡村公益性岗位安置期满仍然难以通过其

他渠道就业的脱贫劳动力，在岗履职并完成工作任务的，可重

新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协议，并在所在村（社区）公示。健全

“按需设岗、以岗聘任、在岗领补、有序退岗”管理机制。持

续巩固光伏扶贫工程成效，光伏扶贫收益优先用于设置脱贫人

口公益岗位，做到应设尽设、能设尽设。

（十）开展“雨露计划+”行动。组织开展“雨露计划+”

就业促进专项行动，引导脱贫家庭（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

新成长劳动力接受中、高等职业院校和技术院校教育，原补助

标准、资金渠道、发放方式保持不变，会同行业部门做好动态

监测。动员职业院校、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力量，发挥建筑、物

流、电力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作用，通过校园招聘、校企对接、

就业推荐等方式，拓宽雨露计划毕业生就业渠道。引导有培训

意愿的脱贫人口参加雨露计划中短期技能培训，提升脱贫人口

技能水平。探索雨露计划与区域协作、劳务品牌和用工主体的

对接融合，促进稳定就业。

（十一）强化技能提升。把脱贫人口作为职业技能提升行

动的重点对象，主动对接企业用工需求，指导职业院校（含技

工院校）、就业训练中心、职业培训机构等针对脱贫人口开展

订单培训、定向培训、定岗培训，全面提升脱贫人口技能水平，

并按规定落实相关培训补贴政策，做到“愿培尽培、应补尽补”。

加强急需紧缺职业（工种）培训，帮助脱贫劳动力掌握实操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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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现培训培养与企业岗位需求

的有效衔接。加强培训后的职业介绍、职业指导服务，帮助脱

贫人口尽快上岗就业。适时举办乡村振兴技能大赛等活动。

（十二）落实就业帮扶政策。加大对脱贫人口就业帮扶的

政策扶持力度，按规定落实好就业创业服务补助、社会保险补

贴、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交通费补贴、吸纳就业奖补等政策。

可在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中对跨省就业的脱贫劳动力

适当安排一次性交通补助，不足部分统筹就业补助资金落实。

外出务工交通补助过渡期内只能享受一次。制定公布就业帮扶

政策清单，优化经办服务流程，便利脱贫人口及用人单位申请

享受。

三、加强组织保障

（十三）加强组织领导。要将促进就业作为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的重要内容，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乡抓

落实”的就业帮扶工作机制，推动落实五级书记抓就业帮扶的

责任。充分发挥村两委、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乡村就业信

息员等各类就业帮扶力量的作用。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要将脱

贫人口就业帮扶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性工作来

抓。

（十四）强化部门职责。各部门要加强制度设计，优化政

策供给，明确部门分工，形成工作合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统筹督促落实就业帮扶政策措施。乡村振兴部门将就业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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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总体部署统筹考虑，配合人社部门做好脱贫人口

就业帮扶工作，加强脱贫人口稳岗就业情况监测和工作调度。

发展改革部门加大以工代赈项目实施力度，配合做好易地搬迁

脱贫人口就业帮扶。农业农村部门推动乡村地区产业发展。各

级财政部门要按照有关规定对就业帮扶予以支持。将脱贫人口

就业帮扶工作纳入省对各县（市、区）巩固脱贫成果后评估、

省对市、县（市、区）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

（十五）营造良好氛围。加强就业帮扶工作宣传，持续宣

传就业帮扶政策措施，选树一批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典型，推广

一批“立得住、叫得响、推得开”的就业帮扶好经验好做法，

大力营造劳动最光荣、幸福靠奋斗的良好社会氛围。

附件：2022年各县（市、区）脱贫人口务工目标任务数

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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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北 省 财 政 厅 湖 北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湖 北 省 乡 村 振 兴 局

2022年 5月 31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联系单位：省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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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各县（市、区）脱贫人口务工
目标任务数

单位：人

市州 县（市、区） 2022年务工目标任务

武汉市

蔡甸区 4345
江夏区 4650
黄陂区 7566
新洲区 6865
小计 23426

黄石市

阳新县 45793
大冶市 5357
小计 51150

十堰市

武当山特区 1591
茅箭区 3284
张湾区 5698
郧阳区 65364
郧西县 64439
竹山县 49498
竹溪县 47202
房县 51720

丹江口市 37098
小计 325894

宜昌市

点军区 3312
夷陵区 9796
远安县 10084
兴山县 19307
秭归县 23561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 26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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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 县（市、区） 2022年务工目标任务

宜昌市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 20379
宜都市 8301
当阳市 5926
枝江市 8947
小计 135702

襄阳市

襄州区 10346
南漳县 16006
谷城县 15066
保康县 29016
老河口市 9157
枣阳市 9889
宜城市 6119
小计 95599

鄂州市

梁子湖区 10246
华容区 3447
鄂城区 5273

葛店开发区 267
小计 19233

荆门市

漳河新区 1649
东宝区 9083

屈家岭管理区 1592
掇刀区 2583
京山市 14624
沙洋县 23208
钟祥市 22773
小计 75512

孝感市

双峰山旅游度假区 464
孝南区 6943
孝昌县 53242
大悟县 4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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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 县（市、区） 2022年务工目标任务

孝感市

云梦县 5657
应城市 4343
安陆市 10163
汉川市 7506
小计 132368

荆州市

纪南生态文旅区 2181
沙市区 5582
荆州区 12309
公安县 17448
监利县 29217
江陵县 14466
石首市 16771
洪湖市 19977
松滋市 21954

荆州经开区 1973
小计 141878

黄冈市

黄州区 7174
团风县 33901
红安县 42258
罗田县 48197
英山县 42271
浠水县 53311
蕲春县 68242
黄梅县 30105
麻城市 52866
武穴市 20582

龙感湖管理区 48
小计 398955

咸宁市
咸安区 20023
嘉鱼县 14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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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 县（市、区） 2022年务工目标任务

咸宁市

通城县 34257
崇阳县 31925
通山县 28577
赤壁市 12493
小计 141971

随州市

曾都区 9598
随州高新区 2520

随县 19838
广水市 26023

大洪山风景区 338
小计 58317

恩施州

恩施市 70391
利川市 69404
建始县 54507
巴东县 53657
宣恩县 37616
咸丰县 58466
来凤县 33756
鹤峰县 23016
小计 400813

省直管市

仙桃市 30069
潜江市 20018
天门市 25896

神农架林区 7265
小计 83248

总计 2084066

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2年 5月 31日印发


